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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台台台灣地區灣地區灣地區灣地區婦女勞動參與行為之婦女勞動參與行為之婦女勞動參與行為之婦女勞動參與行為之探討探討探討探討 

長久以來婦女之勞動參與一向是社會學與勞動經濟學領域討論之主要課題。本文

嘗試由行政院主計處辦理之「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資料，觀察歷年婦女勞動力

參與率之變化趨勢與婚育前後就業型態之改變，以解析婦女勞動參與行為受婚育

因素之影響情形與變遷情勢。 

張聖英（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專員）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近十餘年來台灣地區勞動市場隨服務業迅速擴張，女性就業機會因而快速增

加，服務業就業人口中幾近半數為女性就業者，以民國 92 年為例，服務業占總

就業人口比例為 57.9%，其中女性占 28.4%，男性占 29.5%，女性勞動力顯已扮

演舉足輕重角色；惟女性勞動參與的主要群體係 20~49 歲年齡層之婦女，而該年

齡層婦女多是已婚且育有 0~6 歲學齡前幼兒（育兒期婦女），一般而言，婦女一

旦結婚、生育，常因家務與子女之羈絆而放棄（中斷）原有之工作，致已婚婦女

之勞動參與模式與歷程遠較已婚男性或未婚女性複雜。尤其當婦女教育水準顯著

提升後，傳統之「男主外、女主內」甚至「重男輕女」觀念常使婦女面臨工作與

家庭難以兼顧之窘境。因此，如何使婦女於結婚、生育後持續參與勞動市場，即

專業工作與親職工作並行不悖，已成為當今婦女勞動參與研究之重要議題。本文

針對台灣地區歷年婦女勞動參與之變化，尤其是婚育前後就業型態之改變，解析

婦女勞動行為受婚育因素之影響情形與變遷狀況，以期提供相關政策與研究之參

考。 

貳貳貳貳、、、、歷年歷年歷年歷年女性勞動女性勞動女性勞動女性勞動力力力力參與參與參與參與率之變化率之變化率之變化率之變化    

一一一一、、、、近年婦女勞動力參與率雖呈緩升近年婦女勞動力參與率雖呈緩升近年婦女勞動力參與率雖呈緩升近年婦女勞動力參與率雖呈緩升，，，，惟多維持於惟多維持於惟多維持於惟多維持於 45%45%45%45%上下上下上下上下    

自民國 67 年以來，我國勞動力參與率（以下簡稱勞參率）除於民國 70 年至

76 年間一度上升，爾後則呈下滑趨勢，民國 92 年勞參率已降至 57.34％。其中

主要係男性勞參率近二十五來降低 8.67 個百分點至 68.47％所致；同期女性勞

參率雖呈緩升之勢，惟多維持在 45％上下，且與男性勞參率之差距仍達 20 個百

分點以上。由年齡別勞參率進一步觀察，女性年齡別勞參率分布似乎已由早期（民

國 68 年）之 M 字雙峰型，轉呈近期（民國 92 年）之倒 U 字型，另受整體教育水

準不斷提升影響，女性勞參率高峰不但逐年延後，由民國 68 年之 20 歲逐年增至

92 年之 27 歲，且其比率亦由 60.69%升至 7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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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女性婚姻狀況別勞參率觀察，由於未婚女性（含離婚）年齡層偏低與較無

子女羈絆，致其勞參率始終較已婚（含同居）女性為高，惟其差距已逐漸縮小，

由民國 68 年之近 30 個百分點，縮減至 92 年之 10 個百分點左右。若由年齡別勞

參率進一步觀察，民國 68 年之已婚女性勞參率於 34 歲時突破 40%，並於 34~49

歲間（中年期，兒女多以長大）到達 40%~50%高峰；民國 77 年之已婚女性勞參

率則於 22 歲左右即突破 40%，並於 32~44 歲間到達 50%~60%高峰；至民國 92 年

之已婚女性勞參率約於 23 歲時突破 40%，並提前於 27~43 歲間（生育主要年齡

直到兒女稍大）到達 60%以上高峰。 

二二二二、、、、各世代出生女性之二度就業行為雖仍持續存在各世代出生女性之二度就業行為雖仍持續存在各世代出生女性之二度就業行為雖仍持續存在各世代出生女性之二度就業行為雖仍持續存在，，，，惟近代出生女性之勞動參與惟近代出生女性之勞動參與惟近代出生女性之勞動參與惟近代出生女性之勞動參與

第二高峰不但較高第二高峰不但較高第二高峰不但較高第二高峰不但較高，，，，且存續期間亦較長且存續期間亦較長且存續期間亦較長且存續期間亦較長    

雖然女性整體年齡別勞參率分布型態呈明顯差異，由過去之 M 字型轉呈倒 U

字型，惟若將歷年婦女整體勞動參與資料轉換為各出生世代資料，則可真正了解

女性終其一生勞動參與行為之變遷方式（圖一、二）。現以民國 32 年至 62 年近

三十年間各世代出生女性之勞動參與行為觀察，二度就業行為雖仍持續存在，惟

模式已略見改變。首先，隨世代移轉，年輕世代勞參率於 20 歲以後各年齡層均

顯著提升，且第一高峰似呈逐年延後
1
，峰谷則較不顯著。此外，近代出生女性

之第二高峰不但較高且存續期間亦較長，顯示較年輕世代女性參與勞動市場時間

已逐漸增長。若以已婚女性觀察，婚後到達勞動參與之高峰已隨出生世代之延後

而提前，且存續時間亦較長。 

圖一 各世代女性年齡別勞動力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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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民國67-92年人力資源調查及本研究整理

 

                                                
1
 民國 47 年以前出生女性因受本研究資料取得年期（民國 67-92 年人力資源調查）之限制而無

第一高峰資料；民國 62 年出生女性則無第二高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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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各世代已婚女性年齡別勞動力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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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同圖一  

參參參參、、、、歷年女性勞動參與歷年女性勞動參與歷年女性勞動參與歷年女性勞動參與行為行為行為行為受婚育因素之影響受婚育因素之影響受婚育因素之影響受婚育因素之影響    

由於婦女一生之勞動參與意願主要係受結婚（料理家務）與生育等因素影

響，且婦女本身年齡、教育程度、工資高低、丈夫（家庭）所得與就業機會之多

寡等亦足以影響其進入勞動市場之意願，因此由行政院主計處歷年辦理之「台灣

地區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資料，將可進一步顯示結婚與生育因素對婦女就業之

影響。現將已婚女性一生工作型態簡單區分為：「持續就業型」、「退出就業型」

（因結婚或生育離職後即未再工作）、「中斷就業型」（含因結婚或生育離職爾

後恢復工作）、「從未就業型」與其他等五種類型，並將本文以下分析對象限制

於最小子女已 6足歲以上女性（有婚育經驗且已有較完整之工作歷程女性），則

由歷年「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資料觀察，「持續就業型」女性所占比率於近

25 年間並無太大變化，多維持於 25%上下；「中斷就業型」女性則由 4%大幅攀

升至 20%；因結婚、生育而就此「退出就業型」女性同呈上升之勢，分別由 8%

與 4%提升至 17%與 7%，主要係早期婦女婚前就業比率偏低，且受年齡結構變遷

（人口老化）影響，近年之 50~64 中老年（民國 30 年代前後時期出生）女性所

占比率不但較高，且其本身因婚育而就此退出勞動市場比率亦較高；「從未就業

型」女性則明顯受人力資本提高影響，致所占比率大幅降低，由 42%降至 13%（圖

三）。 

若以教育程度別觀察，大專及以上程度者多屬持續就業型女性，惟其比率已

明顯降低，由民國 68 年之 58%降至 92 年之 47%；取而代之的是中斷就業型女性

所占比率之增加，由 3%升至 17%。國中及以下程度者女性則由過去之從未就業型

為主，轉為中斷就業型與因結婚而退出就業型為主，顯示其婚前與二度就業意願

均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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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歷年最小子女已六足歲已婚婦女之工作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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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68、72、77、82、89、92年婦女婚育 與就業調查 及本研究整 理

 

復以最小子女於 3歲前照顧方式觀察，有親屬代為照顧者以持續就業型女性

最多，惟其所占比率已由民國 68 年之 61%降至 92 年 52%，中斷就業型女性則由

4%升至 13%；至於委由托育機構代為照顧者亦以持續就業型女性最多，惟其所占

比率已呈降低，由民國 68 年之 72%降為 92 年之 55%，中斷就業型女性所占比率

則明顯增加。至於由自己親自照顧者則由過去（68 年）之從未就業型為主（占

46%），轉為近年（92 年）之中斷就業型（23%）與因結婚而退出就業型（22%）

為主。不論婦女採取何種方式照顧子女，中斷就業型女性所占比率均已顯著增

加，已婚婦女為照顧家庭而採二度就業模式似已漸普遍。至於初婚年齡分佈方

面，早期（68 年）無論初婚年齡之早晚均以從未就業型女性為主，近期（92 年）

持續就業型女性所占比率已隨初婚年齡之提高而增加，主要反映近年女性教育年

限延長，初婚年齡延後，因結婚而離職之機會成本提高而使持續就業者增加趨勢。 

隨「中斷就業型」女性所占比率不斷提升，已婚婦女二度就業（已婚婦女受

家庭生命週期影響而進入或退出勞動市場）議題雖已引起廣泛討論；惟已婚婦女

之另一主要就業型態--「持續就業型」女性，卻常因職業生涯並未明顯中斷，而

較易使人忽略其受婚育因素影響而改變若干就業行為之事實。以下將分別針對持

續就業型與中斷就業型女性探討其婚育前後就業特性之改變。 

一一一一、、、、持續就業型女性持續就業型女性持續就業型女性持續就業型女性特徵特徵特徵特徵    

由於民國92年之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問卷係特別針對未因結婚離職者加問

其因結婚而變更職位與工作地點情形，因此若就其調查結果觀察，育有最小子女

已 6 足歲以上且自婚前迄今一直有工作（持續就業型）已婚女性約為 88 萬 6 千

人，其中婚前為全日工作者但婚後（現職）轉為部分時間工作者僅占 1%左右，

餘多仍維持其全日工作者身分；婚前屬雇主、自營作業者與無酬家屬工作等非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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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部門工作者，婚後（現職）為兼顧家庭仍多維持其原有從業身分，惟仍有近二

成比率轉換為受私人雇用者。至於婚前為受私人雇用者中，雖有約六成比率維持

原身分，惟轉換為雇主、自營作業者與無酬家屬工作者等非正式部門（自家經營

型態）者比率高達三成七。若以工作地點觀察，北部與南部因結婚而變更工作地

點者較少，東部與中部地區則均達一成以上。至於婚前為民代、專業與技術人員

者，婚後除有近八成以上維持原職業外，仍約有 8%轉為事務工作人員，5%轉換

為服務工作人員；婚前為事務工作人員者，僅約有 59%維持原職位，其餘 25%轉

為民代、專業與技術人員，8%與 6%分別轉為服務工作人員與生產操作人員；婚

前為服務工作人員者，婚後維持原職業者占 74%，轉為生產與事務工作者則各占

10%與 8%；婚前為農事工作與生產操作工者，婚後除多維持原職業外，餘分別轉

換為生產操作人員與服務工作人員。整體而言，持續就業型女性雖未因婚育因素

退離就業市場，惟其職業間轉換行為多仍存在，除婚後隨年齡、經驗增長而使從

事專業性工作者增加外，亦有部分已婚女性選擇轉入較具工時彈性之服務性工

作。 

二二二二、、、、中斷就業型女性特徵中斷就業型女性特徵中斷就業型女性特徵中斷就業型女性特徵    

已婚女性家庭生命週期與工作歷程之相關性除表現於持續就業者之就業特

性轉換外，主要典型即為因婚育因素而暫離勞動市場，爾後再復出就業之中斷就

業類型。由歷年資料觀察，育有最小子女已 6足歲以上且曾因婚育因素離職爾後

復職已婚女性計由民國 68 年之 6 萬 8 千人增至 92 年之 78 萬 7 千人，平均年增

率達 10.76%，其中因結婚離職爾後復職者由民國 68 年之 3 萬 7 千人增至 92 年

之 48 萬 7 千人，平均年增率達 11.35%；曾因生育離職爾後復職者亦由民國 68

年之 3萬 1千人增至 92 年之 30 萬 1千人，平均年增率達 9.94%
2
。 

（（（（一一一一））））歷年因結婚而中斷就業型女性特徵歷年因結婚而中斷就業型女性特徵歷年因結婚而中斷就業型女性特徵歷年因結婚而中斷就業型女性特徵    

由歷年資料觀察，因結婚而中斷就業型女性於近 25 年來逐漸呈高齡化與高

教育程度趨勢，其中能於最小子女出生前即已恢復工作比率由民國 68 年之 63%

降至 92 年之 41%；於最小子女 4歲前即恢復工作比率始終維持於 16%、17%上下，

於最小女於 6 歲前（學齡前）即恢復工作比率由 25%略增為 28%；待最小子女已

6 足歲以上始恢復工作者所占比率則由 12%增至 30%。究其原因，主要係早期之

雇主、自營作業者與無酬家屬工作者等非正式部門就業者所占比率較高，整體教

育程度亦較低，致其恢復工作意願較高（多在自家幫忙），恢復工作時間亦得以

提早。此外，即使年齡與教育程度等特性之結構比維持不變，過去之低教育程度

者與藍領工作者亦比現今容易找到工作機會，致最小子女出生前即已恢復工作者

之比率亦明顯偏高（圖四）。若由離職期間觀察，早期以中老年、低教育程度者、

                                                
2
 為配合民國 68 年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之問卷內容，同時因結婚、生育離職者係僅計入因結婚

而離職者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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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酬家屬工作等之離職期間較短；現今則以青少年、高教育程度者、受雇者之離

職期間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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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因結婚中斷就業型女性恢復工作時最小子女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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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來 源 :同 圖 三

 

（（（（二二二二））））歷年因生育而中斷就業型女性特徵歷年因生育而中斷就業型女性特徵歷年因生育而中斷就業型女性特徵歷年因生育而中斷就業型女性特徵    

近 25 年來，因生育而中斷就業型女性逐漸呈高教育程度與白領化趨

勢，其中能於最小子女出生前即已恢復工作比率由民國 68 年之 34%降至

92 年之 23%；於最小子女 4 歲前即恢復工作比率由 79%降至 52%，於最小

女於 6 歲前（學齡前）即恢復工作比率亦由 87%降為 67%；待最小子女已

6 足歲以上（學齡後）始恢復工作者所占比率則由 13%增至 34%。究其原

因，主要亦因早期之雇主、自營作業者與無酬家屬工作者等非正式部門就

業者所占比率較高，整體教育程度亦較低所致，惟復職年齡已有年輕化趨

勢。若由恢復工作當時曾生育過之最近一胎年齡觀察，2歲前恢復工作比

率明顯降低；待其學齡後或小學畢業後始恢復工作者比率則明顯增加，此

外，恢復工作當時子女數由 3人以上（77%）居多減少為 2人（44%）為主。 

若由離職期間觀察，早期以中高齡、低教育程度者、藍領工作者、無

酬家屬工作等之離職期間較短；現今則以青壯年、高教育程度者、白領工

作者、雇主之離職期間較短。至於恢復工作當時所育有最近一胎子女照顧

方式，則一直以委託褓姆或托育機構代為照顧者較短，惟離職期間仍較過

去增長。 

肆肆肆肆、、、、結結結結語語語語    

雖然時代之變遷已使二代核心家庭（僅含夫妻及子女）逐漸取代傳統之三代

同堂大家庭，惟傳統規範仍多將家務與教養子女之責任視為女性主要義務。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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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來，不僅使有偶婦女工作生涯易隨結婚、生育因素等影響而改變，職業婦女本

身亦在多重角色衝突之下承受不少壓力。此外，隨整體教育水準不斷提升，最小

子女已達學齡期、高教育程度與工作經驗豐富但仍潛藏於家務工作之婦女，亦是

當今勞動市場亟欲開發之潛在勞動力。有鑑於此，本文嘗試由行政院主計處歷年

辦理之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及人力資源調查資料，分析女性勞動力參與率變化趨

勢與已婚女性就業行為受婚育因素之影響模式，以期提供相關勞工與社會政策之

參據。本文主要研究結論可歸納如下： 

 

一、近 25 年來台灣地區婦女勞動力參與率始終維持於 45％上下：雖然整體婦女

教育水準已明顯提升，惟受家務與子女之羈絆，部分有偶女性於結婚與生育

後仍選擇暫離或就此退離就業市場。 

二、女性二度就業模式仍舊存在：隨世代之變遷，台灣地區婦女工作歷程中之初

次就業時點受教育程度提升影響而逐漸延後，但二度就業模式卻依舊存在，

且存續期亦較長。 

三、未因結婚而離職之持續就業已婚女性常於婚後轉換工作身分、職業或地點：

部分結婚後仍持續工作之已婚女性，常需由正式部門（受政府或受私人雇用）

工作轉換為非正式部門（雇主、自營或無酬家屬）工作；或轉換其職業內容、

工作地點等。 

四、因生育而中斷就業型女性於近 25 年來逐漸呈高教育程度與白領化趨勢：因

生育而離職婦女中，能於生育最後一胎前即已恢復工作比率由 34% 降至 23 

%；待最小子女已達學齡後始恢復工作比率則由 13％增至 34%。 

五、已婚婦女為照顧家庭而採二度就業模式似已漸普遍：近 25 年來不論婦女採

取何種方式照顧子女，中斷就業型女性所占比率均已顯著增加。 

綜上所述，早期農業社會婦女多半從未就業，或於結婚（生育）前就業，爾

後因家庭因素離職，卻仍能夠於子女年幼時重返較具工時彈性之自家經營工作崗

位；現今婦女教育程度已不斷提升，婚前勞動參與年齡亦不斷延後，致其勞動參

與意願雖高，惟一旦因結婚、生育而暫離就業市場後，反較不易重返工作崗位，

或需待子女達學齡後始有復出就業之可能，顯示托兒問題與職場之工時彈性仍是

多數已婚婦女未能參與勞動市場之主要影響因素。未來若能針對「工作」與「育

兒」等已婚女性無法兩全之難題，提出加強推動社區托育等完善社福政策，並提

供婦女較具彈性之工作環境，不僅將有助於提升台灣女性之勞動力參與率，或許

亦能提升已婚婦女之生育意願。 


